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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情治監控的兩難困境——國家權力的「紅線」何在？ 

 

教案訓練重點 

探討軍人、警察、特務等機關人員在威權統治時期的情治監控角色，並以

具體案例探討威權統治時期業務，讓受訓人員認識威權統治與民主法治的

差異，認識轉型正義價值——轉型正義並非清算軍警或公務人員的政治工

具，而是要劃清國家權力的「紅線」，並期待建立公正且民主的社會體

制。 

 

教案目錄 

 

壹、辦訓機關指引 2 

貳、講師教案使用指引 4 

參、講師教案：教學活動流程表 7 

 

 

教案使用總指引 

● 本教案分為三大部分，可參照教案目錄，並依照實際使用情境，選擇

需要段落應用。 

● 教學活動以 120分鐘為原則進行規劃，實際教學時，可依照教學對

象、機關需求等客觀條件選擇所需段落教學、彈性調整授課內容及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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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訓機關指引 

 

講座專長與資格 

基本資格： 

1. 瞭解轉型正義及轉型正義在臺灣的指涉範疇：瞭解轉型正義定義與目

的，能夠說明威權統治時期與轉型正義的關係，以利授課時解釋臺灣

轉型正義工作的處理範疇，並為參與者釐清轉型正義錯誤觀念。 

2. 具備政治檔案使用能力：知道如何搜尋、取得政治檔案，以利授課時

引用具體素材。 

進階資格： 

1. 具備教學經驗：能以淺白易懂的方式，向聽眾講解複雜議題，並且不

害怕與聽眾互動、討論。 

2. 熟悉威權統治時期歷史：能使用更多具體政治案件或歷史事實，在課

堂中穿針引線，提供更好的學習經驗。 

 

訓練資源與設備 

1. 課程教室空間 

2. 電腦及投影設備 

3. 依講師課程安排，準備其他講師所需之工具 

 

評量方式與工具：學習單 

1. 聽完講師講解後，你認為軍人、警察或特務等人員，在情治系統中扮

演何種角色？ 

○ 評量目的：藉此得知受訓人員是否清楚情治系統中情治人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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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監控計畫執行者、加害者、系統基層等角色，以明瞭威權

統治歷史，不是只有國家或情治系統的責任而已。 

2. 為何這些人員的權力是特殊的？過去跟現在的差別何在？ 

○ 評量目的：藉此得知受訓人員是否明瞭情治人員所持國家權力

的危險性，尤其能瞭解國家權力的「紅線」何在，威權時期與

民主時期的差異何在。 

3. 聽完講師講解後，你認為情治監控人員也是被害者嗎？會怎樣看待轉

型正義議題？ 

○ 評量目的：瞭解是否能消除軍警特務從業人員對於轉型正義議

題之排斥與反感，同時確認受訓人員對於本議題的接受度與瞭

解是否有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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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講師教案使用指引 

 

講師教案使用指引目錄 

● 總參考文獻 

● 本教案適用之轉型正義教育訓練學習架構主題 

● 教學及學習目標表 

● 轉型正義教育核心素養 

 

總參考文獻 

● 陳翠蓮，〈台灣戒嚴時期的特務統治與白色恐怖氛圍〉，收錄於《戒

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

會，2010年。 

● 黃丞儀，〈戒嚴時期法律體系的未解難題與責任追究〉，《記憶與遺

忘的鬥爭》，卷三，第十章，臺北：衛城出版，2015年。 

● 薛化元，〈威權體制的建立〉，收錄於《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

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0年。 

● 陳進金、陳翠蓮、蘇慶軒、吳俊瑩、林正慧，《政治檔案會說話：自

由時代公民指南》，臺北：春山出版，2021年。 

●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https://taiwantrc.org/ 

● 廖泓叡，《與「敵人」共存：臺灣威權統治晚期的新生份子監控體

制》，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碩士論文，2019年 

● 李思儀，警務體系的轉型正義──從「警察局」列為不義遺址談起，

https://reading.udn.com/read/story/7009/6920888 

● 政治檔案：陳三興案，檔號 A383130000C/0064/222/036 

https://reading.udn.com/read/story/7009/692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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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案適用之轉型正義教育訓練學習架構主題 

（參照 112.7.5行政院秘書長函頒之轉型正義教育訓練學習架構） 

1. 面對歷史：認識威權體制 

1-1 威權統治與民主化 

1-3 機關學校沿革專題 

2. 處理遺緒：轉型正義基本概念 

2-1 我國轉型正義發展概況 

2-2 轉型正義核心理念 

3. 展望未來：轉型正義專題 

3-1 真相權與政治檔案 

3-3 政治暴力的彌補 

4. 深化反省：拓展轉型正義視野 

4-1 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 

 

教學及學習目標表 

對應轉

型正義

教育訓

練主題 

教學目標 學習目標 

1-3 

3-1 

認知領域 

a. 能瞭解國家機關

在威權統治時期

所扮演的角色。 

a-1.能瞭解國家暴力仰賴何種法律體系作

為後盾。 

a-2.能瞭解情治監控系統整體圖像。 

1-1 

3-3 

4-1 

 

技能領域 

b. 能辨識民主憲政

體制下的國家機

關應有樣貌。 

b-1.能注意到有時國家機關的與其成員，

也可能是威權統治時期中的被害者。 

b-2.能區辨過去與現在的國家機關業務不

同之處。 

技能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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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3 

4-1 

c. 能釐清對於轉型

正義之誤解。 

c-1.能從《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瞭解到轉

型正義工程與範圍。 

c-2.能瞭解到轉型正義旨在避免再犯錯

誤。 

c-3.能辨識國家權力的「紅線」何在。 

2-1 

2-2 

情意領域 

d. 能認同轉型正義

理念與價值。 

d-1.能激發對於轉型正義議題之興趣。 

d-2.能從過往的歷史經驗產生共鳴，進而

開啟反省契機。 

 

轉型正義教育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從威權統治歷史，瞭解軍、警、特務等機關在國

家權力系統內的位置，從瞭解自身開始，重建對國家與權力之間的價值觀

與信念。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透過檢視機關過往如何參與威權統治時期的情治

監控系統，從而思考問題點何在，以劃設國家權力所應注意且避免穿越的

「紅線」。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注意到機關所屬業務與轉型正義之間的關聯性，

並且能夠適時分析與回應民眾與機關內人員對轉型正義的誤解，以應對社

會面臨的挑戰或質疑。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瞭解威權統治時期特務網絡及其圖像，並以教育

訓練所學，重新檢視與反省公務體系及其業務。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理解機關自身與其執行業務所面臨的困境後，得

以保持與轉型正義議題間之良性對話，以促成與社會間的和解與關係修

復，進而朝重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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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講師教案：教學活動流程表 

 

教學活動流程摘要 

教學活動 時間 議題內涵 

（參照教

育及學習

目標表） 

評量標準 

第一節課 

（一）引起動機 

由講者分享以軍人、警

察、特務為主題之故事，

進行開場 

20 a-2、d-1 是否喚起受訓人員對本議

題之興趣。 

（二）發展活動 

簡介情治監控系統樣貌，

使受訓人員瞭解到，機關

人員可能是加害者，也可

能是受害者。 

25 a-1、a-2、

b-1、b-2、

d-1、d-2  

是否得以瞭解情治監控體

系的整體圖像。 

（三）綜合活動：小結 

軍人、警察、特務等基層

機關，在國家機器扮演重

要角色。 

5 a-2、d-1 是否得以總結前述活動，

開啟後續課程討論。 

第二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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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境互動 

藉由史料故事，模擬威權

時期的活動案例 

30 a-2、b-1、

b-2、d-1、

d-2 

是否能於情境互動過程，

開啟對議題的討論與反思

空間。 

（二）發展活動 

反思情境互動過程間，威

權時期軍警特所執行的命

令或行動，與民主時期有

何異同？ 

20 a-1、b-2、

c-1、c-2、

c-3、d-2、

d-3 

是否能釐清對轉型正義的

錯誤理解。 

（三）課程總結 

轉型正義並非洪水猛獸，

而在釐清歷史傷痛，從而

尋求和解 

10 b-2、c-3、

d-1、d-2  

 

是否能總結議題觀點，使

受訓人員具備轉型正義議

題敏感度。 

 

 

 

一、第一節課詳細流程 

 

教學活動 
時間

（分） 
參考文獻 

（一）引起動機 

由講者分享以軍人、警察、特務為主題故事進

行開場，素材應以政治檔案或口述資料為基

礎，以顯現情治監控系統的作為，建構參與人

員的歷史圖像。 

  

本教案以警察為例： 

25 ● 此部分可參

考促進轉型

正 義 委 員

會，《任務

總結報告：

第三部》內

有關情治監

控系統的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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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陳三興案》中，警察是如何參與在威權統

治時期的情治監控系統內？ 

  

【從情治監控案例瞥見系統運作樣貌】 

陳三興曾與雄中同學組織「學進會」(後更名

為「台灣民主同盟」)。自 1962年 5月 8日起，

組織成員分批遭到逮捕，其中當事者包含施明

德、陳三興等人，陳三興被判處無期徒刑，並

於 1977年釋放出獄，然即使出獄獲釋，陳三興

仍然受到長時間的國家監控。 

從 1989 年 7 月 1 日起至 1990 年 6 月 30 日止的

監控報告可見，陳三興受到的監控不僅是政治

活動或涉及社會安全問題，連生活、家庭、思

想都被全方面受到監控，詳細史料請參見《陳

三興》政治檔案。 

  

【於此同時，警察不只要達成情治監控的目

標，甚至會遇到上級交代的績效壓力】 

依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社會治安調查工作考

核實施要點》(1990)，凡連續兩期不及格者，

即應記「申誡」處分，主管也須為單位表現負

連帶責任。 

為達成及格門檻，則必須繳交足夠數量的社會

調查或情資報告，廣泛搜集題材，並以此生產

零碎且難以查證的「事實」，可說是警員面對

績效壓力的生存策略。 

也為因應績效壓力，以 1972 年 10 月 29 日高雄

控例證及其

檔案資料，

可以作為講

師授課時的

素材。 

 

● 廖 泓 叡 ，

《 與 「 敵

人」共存：

臺灣威權統

治晚期的新

生份子監控

體制》，頁

57-58 、 頁

69-70。 

 

● 促進轉型正

義委員會，

《任務總結

報告：第三

部 》 ， 頁

33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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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二分局（後改制鹽埕分局）轉報的《社會

治安調查報告》為例，某商家只因為窗戶形狀

酷似臺獨標誌，隨即遭到管區警方關注，顯現

績效壓力往往導致警方不得不產生荒謬且零碎

的調查報告。 

 

【情治監控並非單純是「依法行政」，而會實

際影響被監控者生活】 

1973 年臺南市警局考管報告指出：基層負責人

員往往為逃避協管責任與負擔，暗中請雇主藉

故辭退考管份子使其失業；因此考管份子在謀

得工作以後，往往會隱匿行蹤不與警察人員見

面，後續行方不明。 

相反的，警員倘若欲兢兢業業的做好份內工

作，服從上級交代任務，卻也會有相當程度的

挫折，1968 年的業務督導報告中，警務處為了

對特殊份子進行監控，會將其列為「乙種戶」

並每月查察兩次，儘管這將有效產生監控對象

的精神震懾，然而也經常引起對象的警覺與反

感。 

 

【收束：鼓勵受訓人員思考、與自身經驗連

結】 

詢問受訓人員有何感受？受訓人員可能回答如

下： 

● 這和我們的績效壓力情形非常像。 

● 不太清楚考管的目的是什麼？ 

● 警察似乎很為難 

● 不知道監控會對被監控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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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受訓人員回答，也可拋出以上觀點，引導

受訓人員。同時可以從權責相符的角度，討論

從轉型正義的角度，如何區分不同權力和層級

的人所應承擔的不同責任。 

（二）發展活動 

 

用故事引起動機後，進入實際監控樣貌的介

紹。 

 

【情治網絡的監控樣貌】 

 

1. 對象：經過《懲治叛亂條例》與《檢肅

匪諜條例》判處徒刑或感化教育的群

體。可以分為自首份子、登記份子、新

生份子、特殊家屬等四類。 

2. 監控目的：由於難以衡量當事人的忠誠

度，政府一律將新生份子與特殊份子，

視為永遠可能再犯的匪諜與毒素，監控

機制則是與這些毒素共存的機制。 

3. 監控手段：依 1953 年《戡亂時期預防匪

諜再犯管教辦法》、1954 年《臺灣省戡

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施行細

則》，名為「管教」，實質內容則為

「監視」，嚴密掌握對象居住遷徙、行

動、言論，除訪查行蹤與戶口外，也會

安插管區與線民，做成大量監控檔案與

社會情報蒐集報告，偶爾也必須要反向

進行政治動員與勸喻教化的工作。 

10 ● 廖 泓 叡 ，

《 與 「 敵

人」共存：

臺灣威權統

治晚期的新

生份子監控

體制》，頁

33。 

● 促進轉型正

義委員會，

《任務總結

報告：第三

部 》 ， 頁

338-423。 

● 李思儀，警

務體系的轉

型正義──

從「警察

局」列為不

義遺址談

起，

https://readin

g.udn.com/re

ad/story/700

9/6920888 

(檢索日期：

https://reading.udn.com/read/story/7009/6920888
https://reading.udn.com/read/story/7009/6920888
https://reading.udn.com/read/story/7009/6920888
https://reading.udn.com/read/story/7009/692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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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人員：基層員警、保防組（室）、

線民等等。佈建線民的目標為「一里一

核心，一鄰二細胞」。 

2023年 7月

5日) 

【警察內部的監控與受害】 

儘管警察肩負監控系統的重要業務，卻也是監

控體系的受害者。 

1. 警察保防室 

地方機關均設有人事室第二辦公室，負責保密

防諜、考核政治忠誠，保留職員政治檔案並紀

錄思想忠誠，直到 1991年才廢止。 

警察機關原無獨立的保防單位，後才設立專職

的安全室（組）。1971 年到 1975 年間更名為

保防室（組），總局為保防室，分局為保防

組，不只會負責指揮保防監控的政策與方向，

也同樣負責警察機關內部的保防工作。也就是

說，警察不只是監控他人的機器，同樣是受到

自己同事彼此監控的被害者。 

2. 執法歷程的痛苦 

「白色恐怖原來真的非常恐怖，會讓你即使只

是旁邊一個執行的人，他的後半生都被嚇到

了，而這種嚇到了就是白色恐怖要執行的效

果。」王先生接著說，「如果這算是一種受害

的話，某種程度上我會把我爺爺定義在受害

者。」 

10 ● 「中國石油

公司人事室

（二）特殊

份子考管工

作 報 告 」

（1975 年 1

月 16日）、

〈六十四年

度特殊分子

清查文件名

冊 案 〉 ，

《法務部調

查局》，檔

號 ：

AA1101000

0F/0063/2/37

548/0003 

 

● 廖 泓 叡 ，

《 與 「 敵

人」共存：

臺灣威權統

治晚期的新

生份子監控

體制》，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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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警察

抓來用刑生

不如死！」 

白色恐怖時

期警官失智

後的恐懼怒

吼 ， 風 傳

媒，2015 年

11月12日，

https://www.

storm.mg/art

icle/73605?

mode=whole 

(檢索日期：

2023 年 7 月

5日) 

 

（三）綜合活動：小結 

1. 所謂的威權統治或白色恐怖，不單是國

民黨政府、蔣介石等少數人或中央政府

所產製而成的。軍人、警察、特務等基

層機關，同樣在龐大的國家機器裡發揮

效果。 

2. 詢問受訓人員： 

● 這些監控措施應該是警員的任務嗎？ 

● 這些措施有助於維護社會秩序嗎？ 

● 你心中的警察職務應該是什麼模樣？ 

5  

 

https://www.storm.mg/article/73605?mode=whole
https://www.storm.mg/article/73605?mode=whole
https://www.storm.mg/article/73605?mode=whole
https://www.storm.mg/article/73605?mode=whole


【本教案由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委託社團法人台灣共生青年協會製作，歡迎運用分享】 

第  14  頁，共  18  頁 

二、第二節課詳細流程 

 

教學活動 時間 參考文獻 

（一）情境互動 

【活動說明】 

藉由選用軍人、警察或特務相關政治檔案與素

材，舉如人二室檔案、監控資料等，還原過往

時空背景與情境。藉由舉出在「過去威權統治

時期」和「現代民主法治社會」間乍看相似的

公權力行為，為何以民主憲政法治觀點來看是

違法的？怎樣的公權力行為才是合法的？法治

紅線何在？ 

【情境說明】本教案以警察為例，改編陳三興

案 1988年臺灣農民運動及海外黑名單等案例以

模擬情境如下：1989 年，臺灣社會運動風起雲

湧，當時臺灣社會甫解嚴，然《懲治叛亂條

例》尚未廢除，又訂立《國家安全法》等國安

三法，街頭不乏政治運動與抗爭，民眾仍然可

能因為政治異議，而被認為是叛亂犯，進而遭

到判刑。 

 

小陳是位政治犯，曾因爲主張臺灣獨立而入

30 ● 政治檔案：

陳三興案，

檔 號

A383130000

C/0064/222/

036 

 

● 情治單位化

名曝光！ 

520農運成

員早被監，

https://news.l

tn.com.tw/ne

ws/politics/b

reakingnews/

3933655 (檢

索日期：

2023年 7月

5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933655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933655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933655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933655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93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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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平時住在雲林，即將計畫參與農民運動，

向政府請願保障農民生計及農業。他平時關注

社會議題，也常常與海外黑名單的朋友小明有

書信往來，討論臺獨的可能性，小明在書信內

常常談及歐美各地的風景，偶爾也提到外國抗

爭行動的手法。這次小陳參與運動，多次與在

地農民進行商議，計畫駕駛一台裝滿蔬菜的發

財車，到立法院前表達改革訴求。 

 

警政署上級為避免農民運動引發街頭暴亂，要

求雲林在地管區，要針對小陳，徹查政治思

想、日常作為、安全風險，同時徹查有無不法

事證，並在農運前逐級彙報給警政署，以事先

防止可能的暴亂。 

 

於是，你們擬定了幾個方針，以執行上級的命

令。首先，你們與小陳的鄰居「小明」進行聯

繫，願意給付每月 5000元為報酬，請小明隨時

回報小陳所有生活動向；再者，你們也派遣員

警，以三班方式輪流監視小陳，看小陳是否有

與不法份子有聯絡或互動；最後，藉由上述資

訊，你們循線發現小陳與在地農民似乎確實是

要駕駛發財車衝撞立法院，於是你們搶先闖進

小陳的書房，搜索並扣得小陳與在地農民共同

的犯罪計畫，連同小陳與海外黑名單間的書

信，並將小陳移送違反《懲治叛亂條例》叛亂

罪。 

 

【互動討論】 

1.警政署上級的命令，哪項內容有違反現代法

治體系的疑慮？這與現代的社會保防措施有何

差異？ 

2.警察委請小明回報所有小陳的活動、三班輪

● 雅豊斯，最

後的黑名

單，

https://plainl

aw.me/posts/

blacklist (檢

索日期：

2023年 7月

5日) 

 

● 促進轉型正

義委員會，

《任務總結

報告：第三

部 》 ， 頁

543-562。 

https://plainlaw.me/posts/blacklist
https://plainlaw.me/posts/blacklist
https://plainlaw.me/posts/bla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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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活動 

【劃清國家權力的「紅線」】 

● 問題核心：為維護社會治安，警察任務

多少涉及跟監、監聽與搜索等強制處

分，過去業務跟現在業務差別何？ 

● 過往問題：警察職務範圍定義不清、法

源依據違憲，沒有任何監督機制。 

● 如今業務：程序經過事前司法保留、事

後司法審查，有明確法律規範授權目

的，符合比例原則。 

● 小結：瞭解過去的錯誤，使我們知道如

今行動「紅線」在哪裡。 

 

【釐清轉型正義誤解】 

● 轉型正義並非清算所有情治和警政機關

人員。 

● 參考《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釐清法定

職務範圍內容。 

● 加害者與被害者定義相當困難，我們對

於軍警特等國家機關也所知甚少，應有

機會釐清對轉型正義的誤解，更期待參

與人員能探索更多學長、學姊的故事。 

● 藉由過往作為的反省，同時得以深化社

會對於國家機關的信任與支持。 

25 促進轉型正義委

員會，《任務總

結 報 告 ： 第 一

部》。 

（三）課程總結 

 

● 論述強調：轉型正義不是洪水猛獸，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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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釐清歷史傷痛，從而獲得和解契

機。若是不釐清責任，也將會使得不應

承擔責任的人，不必要的背負誤解。 

● 未來指引：期待更多人投注於歷史挖

掘，找尋就在你我身邊的歷史故事。 

● 提問、討論與回饋。 

 

 

講師教學備忘錄 

聽眾 

背景 

分析 

1. 依據聽眾對基礎行政學、法學、轉型正義、威權統治歷史知

識等相關議題的熟悉度，調整課程各主題時間配比。 

2. 可事前向機關瞭解參與者是否過去曾經辦與威權統治高度相

關之業務，若是，則授課過程應審慎用字，避免引發防衛心

態。 

3. 可事前向機關瞭解參與者參與訓練的原因，積極主動參與或

基於進修時數參與等不同的原因，將反映授課現場聽眾積極

度。講師可藉此調整課程進行方式與密度。 

教案 

可延伸

議題 

1. 面對歷史：認識威權體制 

近年徵集大量政治檔案，且學術研究方興未艾。究竟我們所不

甚瞭解的軍、警、特務機關，仍有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尚未紀

錄與保存？我們是否有可能更接近機關人員的所思與所為？ 

2. 展望未來：轉型正義政策專題 

情治監控人員雖屬監控系統的一部分，但亦可能為政治暴力的

受害者，也可能因為參與情治監控而產生創傷，面對這些處在

複雜情境裡的當事人，政府有什麼應該要做的轉型正義工作？ 

3. 深化反省：拓展轉型正義視野 

機關人員的國家權力「紅線」何在？本教案僅是基礎教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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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議題的行動倫理與標準，應值得進階探討，以倫理、道德與

轉型正義觀點深入討論。 

訓練 

方法 

與策略 

1. 故事：以轉型正義相關故事，引起聽眾興趣。 

2. 圖片、影像：以視覺素材，降低聽眾學習門檻。 

3. 提問、討論：以來回提問與討論，協助聽眾釐清困惑、參與

課程。 

4. 活動、互動：以互動式活動，鼓勵參與者進行更高密度及強

度的思考，乃至提出行動想像。 

 


